民 事 委 托 代 理 合 同
甲  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电      话：
传      真：
乙  方：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

    地      址：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东里18号中检大厦9层

    邮      编：100028

    电      话：84185889

    传      真：84486100
北京长安（海口）律师事务所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24号海涯国际大厦18A-C

    邮      编：570125

    电      话：0898-68553145

传      真：0898-68553425

甲方因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公司    追偿权 纠纷上诉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和《律师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聘请乙方律师作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

甲、乙双方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经协商一致，立此合同，共同遵守。

    第一条  委托代理事项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委派律师在下列案件中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

    1、对方当事人名称或姓名：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分公司    

    2、案由：
追偿权纠纷   
   

    3、审理机关：

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4、审级：
二审



  第二条  委托代理权限
    1、应诉；

            2、变更或放弃诉讼请求；

    3、出庭、辩论；


4、进行调解或者和解；


     

    5、签署、送达、接受法律文书。

第三条  乙方的义务
    1、乙方委派
于洁、宫煜
律师作为上述案件中甲方的委托代理人，甲方同意上述律师指派其他业务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但乙方更换代理律师应取得甲方认可；

2、乙方律师应勤勉、尽责地完成第一条所列委托代理事项；

3、乙方律师应当以其依据法律作出的判断，向甲方进行法律风险提示，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利益；

4、乙方律师应当根据审理机关的要求，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并应甲方要求通报案件进展情况；

5、乙方律师不得违反《律师职业规范》，在涉及甲方的对抗性案件中，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同时担任与甲方具有法律上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的委托代理人；

6、乙方律师对其获知的甲方商业秘密/或者甲方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披露；

7、乙方对甲方业务应当单独建档，应当保存完整的工作记录，对涉及甲方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

    第四条  甲方的义务
    1、甲方应当真实、详尽和及时地向乙方律师叙述案情，提供与委托代理事项有关的证据、文件及其他事实材料；

    2、甲方应当积极、主动地配合乙方律师的工作，甲方对乙方律师提出的要求应当明确、合理；

    3、甲方应当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和工作费用；

    4、甲方指定_____为乙方律师联系人，负责转达甲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文件和资料等，甲方更换联系人应当通知委托代理人；

    5、甲方有责任对委托代理事项作出独立的判断、决策，甲方根据乙方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建议、方案所作出的决定而导致的损失，非因乙方律师错误运用法律等失职行为造成的，由甲方自行承担。

    第五条  律师代理费
    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按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

    甲方应在本合同签署后七日内向乙方支付代理费  叁万元（￥30000 元），
    上述代理费应支付到乙方如下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长安（海口）律师事务所

开 户 行：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

帐        号：461600100018010338478
    第六条  工作费用
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下列工作费用，应当由甲方承担：

    1、相关行政、司法、鉴定、公证等部门收取的费用；

    2、北京市外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复印费、资料费、长途通讯费等；

3、征得甲方同意后支出的其他费用。

甲方按照乙方律师预支、事后实报实销方式报销上述工作费用。

乙方律师应本着节俭的原则合理使用工作费用。

    第七条  合同的解除
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1、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更换代理律师的；

    2、因乙方律师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甲方蒙受损失的；

    3、违反第三条第5-7项规定的义务之一的。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1、甲方的委托事项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律师职业规范的；

    2、甲方有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或者隐瞒重要情节等情形的；

    3、甲方逾期___十五____日仍不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工作费用的。

    第八条  违约责任
    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第一条规定的法律服务或者违反第三条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律师代理费。

    乙方律师因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甲方蒙受损失，或者违反第三条第5-7项规定的义务之一的，乙方应当通过其所投保的执业保险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代理费或者工作费用，或者无故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代理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

    甲方不得以如下非正当理由要求乙方退费：

    1、甲方单方面又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

    2、乙方完成代理事项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为由要求退费的；

    3、甲方作为被告时，乙方律师已经为出庭作好准备，而原告方撤诉的；

    4、其他非因乙方或者乙方律师的原因，甲方无故终止合同的。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律师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法律。

    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会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甲乙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十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甲方持两份，乙方持一份，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自__2021_____年_3__月__ 31  _日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乙方完成甲方所委托的代理事项为止（包括裁决、调解、诉讼外和解及撤诉）。

    第十一条  通知和送达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资料，均以本合同首页所列明的地址、传真送达，一方如果迁址或者变更电话，应当书面通知对方。

    通过传真方式的，在发出传真时视为送达。以邮寄方式的，挂号寄出或者投邮当日视为送达。

甲方：                           乙方：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

代表：                           代表：







北京长安（海口）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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